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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发人：马 科

汉住建函〔2025〕49号

对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第 203 号建议的答复函

金鹏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实行房地产项目分步验收以便交付的建议》

（第 203号）收悉。您的提议紧密围绕房地产项目验收交付中的

实际问题，既立足保障业主合法权益，又兼顾行业健康发展，为

优化我市房地产项目管理流程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路，我局对此

高度认可并深表感谢。您提出的分步验收模式，在提升项目质量

管控、加快交付效率、缓解各方压力等方面的积极意义显著，与

我市持续优化房地产市场环境、增强群众获得感的工作方向契合。

一、验收基本情况

房地产验收交付涉及多部门协同管理。我局依据《房屋建筑

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》等法规负责竣工验

收备案；依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，主要负责工程质量安

全监管，对竣工验收进行监督。按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

标准》（GB 50300 - 2013）竣工验收按单位工程进行，竣工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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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案在各专项验收后进行。

依据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，房屋产权登记需提

交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，即产权登记需以规划验收通过为前

提，规划验收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，此流程超出我局职责范畴。

当前联合验收模式下，各部门聚焦自身领域单项验收，尚未

涉及产权办理关联机制，为进一步提升交付办证效能，需自然资

源部门统筹推进相关流程衔接与机制优化，我局也会在职责内积

极配合，助力房地产验收交付工作进一步完善。

二、工作成效

在房地产项目验收交付管理方面，我市已开展了一系列扎实

有效的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落实联合验收机制。目前，市发改委、自然资源

局、城市管理局、人防办、生态环境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部

门，已依据各自职责对工程建设项目开展专项验收，通过工改系

统实现验收结果的及时提交与共享。建设单位需及时录入竣工验

收相关事项，各职能部门同步录入专项验收问题、审核及验收意

见，做好整改督查与跟踪指导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设立联合审批

服务窗口，依据平台系统反馈对验收进展和时间节点进行提醒、

催告，确保验收流程规范高效。

（二）强化工程质量安全监管。我局严格按照《建设工程质

量管理条例》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（GB 50300-201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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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法规标准，对工程质量安全进行全过程监管，规范开展分部验

收，在竣工验收环节严把质量关，保障项目建设质量。

（三）优化竣工验收备案服务。通过提前介入项目指导等方

式，加快竣工验收备案办理速度，为项目早日交付创造有利条件，

切实推动项目从建设到交付的流程顺畅衔接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

下一步，我局将积极探索推进相关工作，努力朝着实现您提

议的目标迈进：

（一）深化部门协同联动。持续加强与自然资源、行政审批

等部门的沟通协作，围绕分步验收与产权办理的衔接机制开展专

题研究。在不违背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等法规关于

产权登记需以规划验收通过为前提的规定基础上，积极配合自然

资源部门梳理流程节点，寻求合法合规的优化路径。

（二）完善质量监管与服务。进一步强化质量监管，确保分

步验收的各阶段工程质量均符合标准；同时，在职责范围内为相

关部门提供详实的工程质量验收数据与技术支持，为探索分步验

收后的产权办理机制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。

（三）积极倾听多方意见。在工作推进过程中，将充分吸纳

包括您在内的各方意见建议，确保探索的路径既符合法律规定，

又能切实解决实际问题，逐步优化房地产验收交付流程，更好地

保障业主权益和促进行业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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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次感谢您对我市工程质量监管及房地产行业发展工作的

关心与支持，期待您继续提出更多宝贵建议。

汉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5年 9月 12日

（联系人：何佳宁 电话：1539935116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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